附件1

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株洲市芦淞区审计局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根据芦政办发〔2015〕86号文件规定，区审计局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审计工作基本规划、发展规划和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以及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审计、财政经济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2）负责对全区财政收支和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维护全区财政经济秩序；负责对依法行政情况进行审计监督，严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促进法治政府建设；负责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进行审计评价，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
（3）负责向区政府报告，向区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并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制度的建议。
（4）负责向区政府提出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负责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负责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5）负责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对区管党政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协调各成员单位运用经济责任审计成果；指导全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6）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7）负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8）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9）负责上级审计机关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10)负责区内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计监督。
（11）负责区属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区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的审计。
（12）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
（1）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392.63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465.9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415.09万元，其他收入50.14万元，年初结转结余0.76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465.99万元，其中：项目支出32.94万元，基本支出433.05万元，人员支出128.53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53.71万元，三公经费0万元，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万元。
（2）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我局在部门整体支出中，严格按照年初预算安排，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监督，专款专用。2018年株洲市芦淞区审计局（含1个二级机构）基本支出为382.24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支出128.53万元。主要用于根据国家规定安排的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人员经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7.7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77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253.71万元。主要用于根据国家规定开支标准安排的保障株洲市芦淞区审计局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支出等日常运行公用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32.94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投资评审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核“政府投资项目预结算” 的费用。
整体来看，我局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预算绩效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等方面完成较好。2018年完成审计项目298个，为年初审计项目计划的143.27%，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4.29亿元，违规金额156万元，审定工程造价5.55亿元，核减工程造价0.49亿元。
三、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预算资金使用计划性有待加强，完善用款计划管理，更科学合理的编制资金使用计划，进一步细化收支项目，按项目、按时间、按进度支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